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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软办〔2025〕29 号

关于开展学校主要道路、楼宇、广场等命名
征集活动的通知

全校师生员工、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：

校园内的道路、楼宇、广场等不仅是承载教学、科研、

生活的物理空间，更是传承学校精神、彰显办学特色的文化

载体。为进一步丰富校园人文内涵，完善校园标识体系，充

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，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

面向全社会开展校园主要道路、楼宇、广场等名称征集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本次征集涵盖校园内需规范命名的主要场所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楼宇类：食堂、行政楼、宿舍楼、教学楼、图书

馆、报告厅、展览馆等主要建筑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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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场类：中心广场、活动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；

（三）道路类：校园主干道、支路等；

（具体命名对象的位置、规模及功能说明详见：附件 1

《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各区域标识导览图》）

二、征集对象

全校全体师生员工、海内外广大校友，以及所有关心、

支持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。

三、命名基本原则

（一）合规性原则：不含封建迷信、不良联想等内容，

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确保名称无权属争议。

（二）传承性原则：深度融合学校办学历史、“厚德笃

行、励学强技”的校训精神及软件信息特色，彰显立德树人

理念，增强师生校友的归属感与认同感。

（三）文化性原则：寓意深远、格调高雅，可从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、数字科技文化等中汲取灵感，引经据典需注明

出处，兼具思想性与教育意义。

（四）功能性原则：名称需与场所的实际功能、布局定

位相匹配，如教学楼突出学术氛围、实训楼体现专业特色，

做到名实相符、易于识别。

（五）规范性原则：采用中文命名，字数控制在 2-5 个

汉字为宜，避免生僻字、多音字和歧义字；通名统一规范，

如楼宇用“楼”“馆”“中心”，道路用“大道”“路”，广场

用“广场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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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系统性原则：兼顾个体特色与整体协调，可形成

系列化命名体系，使各类名称相互关联、和谐统一，体现校

园文化的整体性与逻辑性。

四、投稿要求及方式

（一）投稿材料

需填写《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场所命名征集表》

（详见附件 2）下简称征集表，清晰注明拟命名场所、名称

及创意释义（200 字以内，说明名称的内涵、来源及与场所

功能的契合度）。

（二）提交方式

1.电子投稿：将填写完整的《征集表》发送至指定邮箱

（frdzb@fzrjxy.com），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“校园场所命

名征集 + 姓名 + 联系电话”。

2.纸质投稿：将打印填写的征集表邮寄或现场送至学校

党政办（行政楼 301 室），邮寄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

滨海大道 999 号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 301 室，邮编：

350213。

3.信息标注：投稿时需注明作者基本信息，在校师生注

明所在学院、年级、专业或部门；校友注明毕业年份及专业；

社会人士注明所在单位及职业；团队投稿需列出所有成员信

息。

（三）征集时间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15 日（以邮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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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时间或纸质材料签收时间为准）。

（四）其他说明

来稿一律不退，请作者自留底稿；可单独针对某个场所

投稿，也可提交全套命名方案；个人或集体投稿均可。

五、评选流程及奖励办法

（一）资格审核：对所有投稿作品进行初步筛选，剔除

不符合要求的作品；

（二）专家评审：组建由校领导、专家学者、师生代表

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对入围作品进行专业评审；

（三）公示征求：将初评结果通过校园网、官方微信公

众号公示，广泛征求师生校友及社会意见；

（四）审定公布：结合公示反馈意见，最终提交学校审

定，确定正式命名方案并对外公布。

本次活动设入围奖若干名，颁发荣誉证书及纪念礼品；

对最终被采纳的作品作者，给予现金奖励并在校园媒体进行

宣传表彰。若多个投稿方案内容雷同，以最早提交者为准。

六、相关声明

应征作品一经采用，其著作权、修改权和使用权均归福

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所有，学校有权对作品进行调整和完善；

应征作品若涉及抄袭、侵权等法律纠纷，由投稿者自行

承担全部责任；

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

党政办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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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叶老师、林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91-83843281，

咨询邮箱：frdzb@fzrjxy.com

校园命名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期待社会各

界贤达、全体师生校友踊跃参与，贡献智慧，共同打造富有

特色与底蕴的校园文化空间，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文化活力。

附件：

1.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各区域标识导览图

2.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场所命名征集表

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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